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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典型案例看“外观设计相同或近似”的判定方法与要点 

 

李鹏飞 

 

一、前言 

我国的外观设计专利制度是从国外引进而来，尽管司法解释明文规定了“整

体观察、综合判断”原则，但是在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的实践中，仅凭这个

抽象的原则指导操作是远远不够的。许多实务工作者认为，外观设计相同或近似

的判定具有很强的主观性，难度较大。   

由于外观设计相同或近似判定的主观性，如何通过说理的方式来获得令人信

服的结论成为实务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将对典型的在先案例进行梳理和分

析，获得法院在审理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时，判定外观设计是否构成相同或近

似的裁判思路及规则，以供实务工作者在外观设计侵权判定工作中参考。   

二、相关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
下简称“司法解释一”）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二”）为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
的判定方法和原则提供了法律依据，相关规定如下。 

1、产品种类相同或相近 

《司法解释一》 

第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认定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者相近。
确定产品的用途，可以参考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产品的功能以
及产品销售、实际使用的情况等因素。 

2、外观设计侵权判定的主体 

《司法解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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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判

断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近似。 

3、外观设计相同或近似的判断方法 

《司法解释一》 

第八条 在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上，采用与授权外观设计相同

或者近似的外观设计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被诉侵权设计落入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的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认定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近似时，应当根据授权外观设计、被

诉侵权设计的设计特征，以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进行综合判断；对于主要由技术功

能决定的设计特征以及对整体视觉效果不产生影响的产品的材料、内部结构等特征，应

当不予考虑。 

下列情形，通常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 

（一）产品正常使用时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相对于其他部位； 

（二）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相对于授权外观设计的其他设计特

征。 

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差异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两者

相同；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实质性差异的，应当认定两者近似。 

4、设计空间 

《司法解释二》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在认定一般消费者对于外观设计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

时，一般应当考虑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授权外观设计所属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设计

空间。设计空间较大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一般消费者通常不容易注意到不同设计之间

的较小区别；设计空间较小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一般消费者通常更容易注意到不同设

计之间的较小区别。 

三、案例梳理及判定方法和要点总结 

（一）案例梳理 

笔者研究了从 2008-2018 年最高院年度报告、公报案例和典型案例中涉及外

观设计相同或近似判定的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例和行政案例，从中挑选了

26 件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案件，并对其判定思路和方法进行了分析和归纳（见附表

1），按照判决做出时间的先后顺序（倒序）以对外观设计相同或近似的判定规则

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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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定方法 

根据附表 1 中判决书的裁判思路，可以总结出外观设计相同或近似的判定方

法，步骤如下。 

1、判断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相近。 

可以根据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中描述的产品用途、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确定

产品种类。�

2、确定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适当划分涉案外观设计专利的设计特征。 

根据专利授权文本的六视图，结合简要说明，识别出设计要部、设计要点，

适当地划分设计特征。 

3、将涉案专利与被控侵权产品的对应设计特征分别进行比对，归纳相同点和不同

点。 

以一般消费者的视角，将涉案专利的设计特征逐一与被控侵权产品的对应特

征比对，识别并归纳二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4、分别分析相同点和不同点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 

在分析各设计特征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是否属于惯常设计、或使涉案专利区别于现有技术的设计要点？ 

（2）是否属于设计要部、或容易被一般消费者注意？在产品使用状态时，是否处

于容易观察的位置？ 

（3）该设计特征的设计空间的大小以及该设计特征占整体比例的大小。 

（4）是否属于功能性设计特征？ 

5、根据“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原则进行最终的综合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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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归纳的异同点、以及异同点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综合判断被控侵权

产品与涉案专利是否相同或相近似。 

（三）判定要点 

在按照上述步骤进行外观设计相同或近似的判定时，需要注意以下判定要点。�

1、种类相同或相近的判定要点 

除了简要说明中描述的产品用途、以及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以外，产品销售、实

际使用的情况也可以作为认定用途的参考因素【（2013）民申字第 1658 号】。 

2、确定保护范围的要点 

（1）一般情况下，使用状态参考图不能用于确定外观设计的保护范围【（2008）

高行终字第 10 号】。但是，若不考虑使用状态参考图则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会发

生明显抵触时，应当予以考虑【（2018）最高法民再 8 号】。 

（2）产品尺寸不受外观设计专利保护【（2009）高民终字第 1570 号、（2012）

民提字第 171 号】，但产品各部分之间的比例、相对位置（例如，角度等）属于

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2015）民提字第 23 号、（2016）沪 73 民初 113 号】。 

（3）对于额外增加的设计要素，例如图案、色彩，如果对于产品的整体形状没有

影响，则不纳入侵权判定的比对范围内。【（2013）民申字第 29 号、（2014）民

申字第 438 号】。 

（4）纯功能性设计不受外观设计专利保护，但是，并非由功能性唯一决定的外观

设计特征（即，存在多种实现该技术功能的设计方式），应当在判断外观设计是

否相同或相近似时予以考虑【(2010)民提字第 189 号、（2011）行提字第 1 号、

（2012）行提字第 14 号、（2014）民提字第 193 号】。 

3、外观设计相同或近似的判定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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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整体形状上而不是仅依据局部的设计变化来判断外观设计专利与对比设计

的视觉效果是否具有明显区别，细节变化对于整体视觉效果不会带来实质性差异

【（2012）民申字第 57 号】。 

（2）惯常设计、共性设计的影响有限，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即，设计要

点）对于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影响【（2010）行提字第 3 号、(2010)

民提字第 189 号、（2010）川民终字第 331 号、（2011）民申字第 1406 号、（2015）

民提字第 23 号】。 

在被诉侵权设计采用了涉案外观设计专利的设计要点的前提下，装饰图案的

简单替换不会影响两者整体视觉效果的近似【（2011）民申字第 1406 号】。 

（3）产品正面、处于使用状态下容易被观察到的部分（即，设计要部）对于整体

视觉效果影响较大，设计要素的数量及位置稍高或稍低等细微差别影响不大

【（2012）民申字第 216 号、（2013）民申字第 29 号、（2013）民申字第 2271、

2272 号、（2012）长中民五初字第 0620 号】。  

（4）设计空间较小的产品，产品设计的细微变化就能引起注意，相反，设计空间

较大的产品，产品设计的细微变化可能被忽略【（2010）行提字第 5 号、（2013）

民申字第 29 号、（2013）民申字第 258 号】。 

（5）在判断时，一般消费者对于外观设计专利与对比设计可视部分的相同点和区

别点均会予以关注，并综合考虑各相同点、区别点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大小和

程度【（2011）行提字第 1 号、（2012）长中民五初字第 0620 号、（2013）民申

字第 2271、2272 号、（2016）沪 73 民初 113 号】。 

 

四、思考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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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注意判断外观设计相同或近似的主体和客体 

判断外观设计相同或相近似的主体为“一般消费者”，判定客体为专利保护

的是产品整体的外观设计【（2010）行提字第 5 号、（2014）民三终字第 8 号】。 

引入“一般消费者”的意义在于，使判断者的标准统一并处于适中的判断立

场，“一般消费者”作为假想的判断主体，既不是产品设计者，也不是制造、销

售、购买、安装及维修人员。 

2、如何把握“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 

如何把握“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一直存在争议。欧盟使用“知

情用户”的标准，“知情用户应该比具备理解能力、普通信息的普通使用者掌握

更多的知识量”。借鉴欧盟的思路，“知情用户”具备介于普通消费者和专利法

中的“本领域技术人员”之间的知识水平，这是目前普遍认为较为中立的标准，

但是，实践中仍需要具体的司法解释或典型案例来明确该争议点。 

3、外观设计中的“不具有显著影响”是否可以套用判定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

中的“混淆”标准？ 

首先，在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案件中不考虑“混淆”要件。其次，在基于整

体构造和形状的差异来做出综合性判断的方面，二者有相似之处，但是却不能完

全套用，这是因为，仅仅根据两项外观设计不会导致一般消费者混同并不必然得

出二者的差别对于产品整体视觉效果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 

4、如何确定惯常设计、设计空间大小、设计要点、设计要部？ 

根据法律、司法解释、指导案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等

的要旨，专利权人和被告可以检索现有设计群，并利用现有设计群来说明惯常设

计、设计空间大小、设计要部、或者具有独特性的设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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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外观设计检索不同于专利检索，可用的关键词非常有限，在此情况下，

原告或被告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有效的工具，来精准检索相同或相近种类产品的现

有设计仍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5、如何清楚地区分功能性特征和非功能性特征？ 

功能性特征和非功能性特征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笔者认为在实践

中，可以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判断某一特征的设计目的，并据此判断是否具

有其它实现该功能的替代设计。 

 

 

 

[1]最高法 2008-2018 年度报告及相关判决。�
[2]外观设计专利纠纷典型案件，知产宝。�
[3] 《专利侵权判定指南》，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



案号 裁判日期 涉及内容 判定规则

（2018）最高法民再8号 2018.12.31 使用状态参考图
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对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具有解释作用。在不考虑使用状态参考图对外观设计专利
权保护范围的影响，会与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发生明显抵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确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
范围时应当考虑使用状态参考图。

（2016）沪73民初113号 2016.12.12
异同点的影响
比例

笔杆主体和顶端、笔帽主体和顶端、笔帽与笔杆的比例和连接方式以及笔夹与笔帽比例在整体上确定了设计风
格，而被诉产品具备这些设计特征。虽然被诉产品与涉案专利存在四点区别，但对整体视觉效果影响有限。

（2014）民三终字第8号 2015.12.08 判断主体、客体
外观设计近似的判断，应基于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当专利保护的是产品整体的外观设计时，不
用当将产品整体予以拆分、改变原使用状态后进行比对。

（2015）民提字第23号 2015.08.11
设计要点

设计特征体现了授权外观设计不同于现有设计的创新内容，也体现了设计人对现有设计的创造性贡献。如果被
诉侵权产品未包含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全部设计特征，一般可以推定二者不构成近似外观设计。设
计特征的存在应由专利权人进行举证，允许第三人提供反证予以推翻，并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确定。

（2014）民提字第193号 2014.12.20 功能性设计特征 不是由产品功能唯一决定的设计特征，应当在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相近似时予以考虑。

（2014）民申字第438号 2014.07.15 额外增加要素
本案专利虽然仅仅保护形状设计而不包括图案，但形状和图案在外观设计上属于相互独立的设计要素，在形状
之上增加图案并不必然对形状设计本身产生视觉影响。在二者的形状设计构成近似的情况下，包含图案的被诉
侵权产品仍然落入本案专利的保护范围。

（2012）民提字第171号 2014.01.02 尺寸、颜色
若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在产品形状等设计要素上整体视觉效果无实质性差异，那么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
利在颜色、尺寸等方面的差异不影响判定构成侵权。

（2013）民申字第2271、2272号 2013.12.10
异同点的影响
易观察部位

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在易于引起一般消费者关注的整体造型、头带形状以及头带和听筒外侧表面的图案等
方面均存在明显区别。

（2013）民申字第1658号 2013.09.26 产品种类
在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中，确定产品种类是否相同或相近的依据是产品是否具有相同或相近似的用途，产品
销售、实际使用的情况可以作为认定用途的参考因素。

（2013）民申字第29号 2013.09.22
额外增加要素
易观察部位
设计空间

被诉侵权产品在采用与外观设计专利相同或者相近似的外观设计之余，还附加有其他图案、色彩设计要素的，
如果这些附加的设计要素属于额外增加的设计要素，则对侵权判断一般不具有实质性影响。否则，他人即可通
过在外观设计专利上简单增加图案、色彩等方式，轻易规避专利侵权。这无疑有悖于专利法鼓励发明创造，促
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的立法本意；
刀片、铆钉的设计均为剪刀类产品中的常规设计，设计特点主要体现于手柄之上，创新高度相对有限。虽然被
诉侵权产品采用了与其基本相同的手柄设计，但由于二者铆钉的形状、大小差异明显，并且铆钉设置于产品中
部，容易被观察，足以导致二者的整体视觉效果产生明显差异。

（2012）长中民五初字第620号 2013.08.12
异同点的影响
易观察部位

从要部特征分析，给专利所涉及摩托车的外观设计的整体美感带来较大影响并容易引起一般消费者注意的要部
在整体构造上具有较多相同之处，虽然细微之处存在一些形状差别，但不影响二者整体视觉效果相同并导致实
质性差异，因此系近似设计。

（2013）民申字第258号 2013.05.03 设计空间 由于“脚踏板”类产品整体形状差别不大，一般消费者会更加关注相关部位的具体设计。

（2012）民申字第57号 2012.10.31
整体效果
细微特征

将被诉侵权产品的外观设计与涉案专利对比，二者虽在锥形凸块的具体形状、折线形状等方面存在一些区别，
但整体视觉效果并无实质性差异，属于相近似的外观设计。

（2012）行提字第14号 2012.06.29 功能性设计特征

功能性设计特征是指那些在该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看来，由所要实现的特定功能唯一决定而并不考虑美
学因素的设计特征；功能性设计特征的判断标准并不在于该设计特征是否因功能或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不具有可
选择性，而在于一般消费者看来该设计特征是否仅仅由特定功能所决定，从而不需要考虑该设计特征是否具有
美感；功能性设计特征对于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通常不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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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民申字第41、54号 2012.05.16 产品种类
外观设计应以产品为依托，不能脱离产品独立存在。产品上的图案不能脱离产品单独存在，不具有独立的产品
形态，餐具用贴纸与印有相同形状图案的杯子不属于相同种类或相近种类，因此不构成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

（2012）民申字第216号 2012.03.26
易观察部位
数量

对于倍受视觉关注的产品正面，涉案专利与被诉侵权设计均是在主体中间位置直线排列孔或钮，只是数量有所
差别；对于产品背面、顶部的功能性设计和细微差别对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显著影响。

（2011）民申字第1406号 2011.11.22 设计要点
外观设计专利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对于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影响；在被诉侵权设计采用
了涉案外观设计专利的设计特征的前提下，装饰图案的简单替换不属于“实质性差异”，不会影响两者整体视
觉效果的近似。

（2011）行提字第1号 2011.11.11
功能性设计特征
异同点的影响
整体效果

仅仅具有功能性而不具有美感的产品设计，不应当通过外观设计专利权予以保护；一般消费者进行外观设计相
近似判断时，主要关注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的变化，不会基于设计要素变化所伴随的技术效果的改变而对
该设计要素变化施以额外的视觉关注；
所谓整体观察、综合判断，是指一般消费者从整体上而不是仅依据局部的设计变化，来判断外观设计专利与对
比设计的视觉效果是否具有明显区别；在判断时，一般消费者对于外观设计专利与对比设计可视部分的相同点
和区别点均会予以关注，并综合考虑各相同点、区别点对整体视觉效果的影响大小和程度。

(2010)民提字第189号 2011.03.01
功能性设计特征
惯常设计

即使轮胎的设计需要考虑功能性，只要其设计并非由实用功能性唯一决定，并且符合外观设计专利的授权条
件，就可以作为外观设计予以保护；
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不同外观设计的惯常设计或常用手法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对于二者的整体视觉效果不具有
显著影响。

（2010）行提字第5号 2010.12.23
判断主体
设计空间

判断外观设计相同或者相近似的主体，一般消费者是一个具有指南所规定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的抽象概念，而
不是具体从事特定工作的人。但是在具体的外观设计相同或相近似判断时，必须结合所要判断的外观设计产
品，对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做出具体界定；
设计空间对于确定相关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具有密切联系；对于涉及空间较大的领域
而言，设计自由度较高，一般消费者更不容易注意到比较细小的设计差别，反之亦然。

（2010）行提字第3号 2010.11.26 共性设计特征
在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相近似时，因产品的共性设计特征对于一般消费者的视觉效果的影响比较有限，
应关注更多地引起一般消费者注意的其他设计特征的变化。

（2010）川民终字第331号 2010.08.27 设计要点
在运用“整体观察、综合判断”时，可以更多地考虑容易被观察的部位和区别于现有技术的设计特征对整体视
觉效果的影响。但是，并不要求全部设计特征均相同或相似。即使存在差异较大的设计特征，若该设计特征的
差异在整体视觉效果下无实质性差异，依然构成侵权。

（2009）高民终字第1570号 2009.03.20 产品尺寸 产品尺寸并非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对象，该因素不能够作为外观设计专利相同或相近似的判断依据。

（2008）高行终字第10号 2008.02.15 使用状态参考图
使用参考图用于表明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的用途、使用方法或者使用场所等，以确定产品类别，不应当作为判
断是否与在先涉及相同或近似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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